“强化竞争政策·优化营商环境·建设统一大

市场”宣传视频制作项目评分标准

一、比选概述

本次“强化竞争政策·优化营商环境·建设统一大市场”宣传视频制作项目采用比选方式进行，旨在从众多参选供应商中挑选出最能满足项目需求、具备专业能力和良好信誉的合作伙伴。比选过程将严格按照既定的评分标准进行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二、评分标准细则

（一）商务部分（30 分）

公司资质与信誉（10 分）

营业执照：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得 2 分。

相关行业资质证书：具备影视制作、广告制作等相关行业资质证书，每提供一项得 1 分，最高得 3 分。

信誉证明：提供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证明材料，如企业信用报告等，得 3 分；提供相关荣誉证书，如行业优秀企业、诚信企业等，每提供一项得 1 分，最高得 2 分。

类似项目经验（10 分）

项目数量：近三年内承担过类似宣传视频制作项目，每提供一个项目案例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项目规模与影响力：根据提供的项目案例，评估项目的规模和影响力，如视频播放量、获得的奖项等。规模较大、影响力较强的项目，每个额外加 1 分，最高加 5 分。

团队人员配置（10 分）

核心团队成员资质：项目核心团队成员（导演、摄像师、剪辑师等）具备相关专业技能证书和丰富的行业经验，每人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团队稳定性：提供团队成员的劳动合同或合作协议，证明团队人员相对稳定，得 3 分；团队成员有长期合作经验，且在类似项目中有良好表现的，加 2 分。

（二）技术部分（40 分）

创意策划方案（15 分）

主题契合度：创意策划方案紧密围绕“强化竞争政策·优化营商环境·建设统一大市场”主题，准确把握项目需求，得 5 分。

创新性：方案具有独特的创意和新颖的表现形式，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，得 5 分。

内容完整性：方案内容完整，包括视频的脚本、拍摄计划、后期制作思路等，得 3 分；对视频的风格、节奏、画面等有详细的规划和设计，加 2 分。

拍摄与制作技术能力（15 分）

拍摄设备：具备先进的拍摄设备，如高清摄像机、无人机等，能够满足不同场景的拍摄需求，得 5 分。

后期制作软件：拥有专业的后期制作软件，如 Adobe Premiere Pro、After Effects 等，能够进行高质量的视频剪辑、特效制作等，得 5 分。

技术实力展示：提供以往项目的视频作品，展示其拍摄和制作技术水平，画面清晰、色彩鲜艳、剪辑流畅、特效逼真的，得 5 分。

质量保障措施（10 分）

质量控制体系：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，对视频制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质量把控，得 5 分。

审核机制：制定详细的审核机制，确保视频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要求，得 3 分；承诺对视频质量负责，提供一定期限的售后服务，加 2 分。

（三）价格部分（20 分）

报价合理性（10 分）

报价与预算的契合度：供应商的报价应在项目预算范围内，且价格合理，与市场行情相符。报价在预算范围内且接近平均报价的，得 8 - 10 分；报价偏离平均报价较大，但能合理说明原因的，得 3 - 7 分；报价超出预算范围或明显不合理的，不得分。

价格优势（10 分）

价格比较：在满足项目需求的前提下，对各供应商的报价进行比较。报价最低的供应商得 10 分，其他供应商按照报价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递减得分。

（四）服务部分（10 分）

服务响应时间（5 分）

承诺服务响应时间：供应商承诺在接到项目需求或问题反馈后，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响应。承诺在 2 小时内响应的，得 5 分；承诺在 4 小时内响应的，得 3 分；承诺在 8 小时内响应的，得 1 分。

售后服务内容（5 分）

售后服务承诺：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内容，如视频修改、免费维护期限、技术支持等。售后服务内容丰富、承诺合理的，得 3 - 5 分；售后服务内容简单、承诺不明确的，得 1 - 2 分。

三、评分方法

评标小组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组成，按照上述评分标准对各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分。

每个评分项目的得分取所有评委评分的平均值，最后将各部分得分相加，得出供应商的总得分。

根据总得分的高低进行排序，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，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资料和信息。

评标过程中，供应商如有弄虚作假、恶意竞争等行为，将取消其投标资格，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本评分标准如有未尽事宜，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进行处理。

